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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創新措施 重要成果 突破難題 未來施政重點 
 

創新措施 

一、 訂頒「台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確立推動垃圾清除處理費隨袋徵收之政

策，並擬定相關推動計畫及配套措施，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實施，實施後至九十年七月底為止，

平均每日區隊垃圾量為一、八八九公噸，較八十八年日平均值二、九七○公噸減少一、○八一

公噸，減量比率達百分之三六‧四；平均每日資源回收量達一七四公噸，資源回收率達百分之

八‧俟一，較八十八年平均值成長近三‧五五倍，且民眾配合使用專用垃圾袋比率更高達百分

之九九‧九九，環境亦維持整潔，鮮有民眾亂丟垃圾情事，故垃圾費隨袋徵收已達到促進垃圾

減量、資源回收之政策目標。(全國首創)  

二、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八條授權訂定「臺北市資源垃圾強制分類回收管理辦法」，規範對象為集中

使用專用袋或直接委託民間清除機構清除垃圾之機關、學校、公寓大廈及社區、代收者及受託

之清除業者。為執行本項強制分類工作，本局自九十年一月起即調查列管規範對象計三、四五

七單位，並自九十年一月三十日起陸續辦理宣導說明會及至各公寓大廈宣導說明，九十年三月

對未辦理分類回收者先予勸導；四月起逕行告發。截至五月底止計己稽查二二、六○三件次，

開立勸導單一、七五四件，告發二十二件。  

三、 推動台北市全面清除違規小廣告運動，以執行停用電話方式向違規小廣告宣戰，並於各行政區

陸續進行全面性小廣告清除活動，全市四百三十五里全數清除完畢，恢復本市清新外貌，自八

十八年六月至九十年六月底共執行停話處分三、五五九件，對打擊違規業者及提昇本市市容景

觀具有相當成效，並獲得環保團體高度肯定。  

四、 為貫徹市長白皮書政策及落實環保社區化方案。結合社區環保志工力量，藉由勸導、取締、告

發及上網大搜尋違法行為人活動，規範有破壞環境清潔不良習慣之市民，俾喚醒共同維護家園

整潔之公德心與榮譽感，訂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稽查工作執行辦

法」，取得違規亂丟廢棄物行為人被環保局稽巡查人員發現卻拒絕提示身份証明時，得將違規

行為人照片登載於環保局網站，請求網友協助辨識其身分之法令依據。自八十九年四月一日起

至九十年三月底止，共取締告發違規棄置廢棄物案件三、三五九件。將拒絕提示身分証明違規

人之照片，因涉人民之權利義務及隱私權，歷經各方質疑，經多次向法務部、市議會等單位，

詳細說明，終獲同意訂頒「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稽查工作執行辦法」。

「臺北髒不讓大搜尋」已推展至本市各地區全面性實施，未來除對商業住宅區持續搜尋取締告

發外，並將擴及人煙較為稀少之郊區或山溝、野溪等處，使違規棄置廢棄物之行為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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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賡續辦理廚餘分離清運計畫，並自九十年四月一日起擴大為五十一里，以進一步掌握市民廚餘

排除狀況，俾作後續規劃作業參考。九十年六月份廚餘總收集量為一、三五九、五六二‧四公

斤，廚餘重量分離率約百分一三，重量分離率較同年五月份，上升約百分之○‧六左右，且九

十年四月起除擴大試辦範圍而增加三十四里外，將原先試辦天數增加為五日，另增加週五收有

機垃圾，使擴大試辦變數數值（即總垃圾量）相關增加，但廚餘重量分離率卻微幅上升，顯見

民眾經過本局加強宣導後已逐漸瞭解廚餘分離之益處，進而提高參與率。  

六、 完成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沼氣發電再利用計畫，達到有效污染防治目的並藉此推廣環保再生

能源，減少溫室效應並改善空氣品質，為國內首座沼氣污染防治及資源再利用之沼氣發電設

施。(全國首創)  

七、 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訂定「台北市既設加油站地下儲油槽系統設置監測設備執行要點」，要求

加油站配合辦理監測工作，目前業者均已配合自八十九年一月起進行監測並每季申報監測資

料。（全國首創）。  

八、 為加強為民服務措施，自八十九年三月一日起，擴增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繳納地點由環保

局乙處增加至臺北銀行八十餘處分行皆可辦理繳納作業，有效提昇為民服務效率。  

九、 完成環保署與環保局空氣品質監測資料電腦連線整合計畫，提供本市完整即時空氣品質資料。  

 

重要成果 

一、 完成北投垃圾焚化廠完工接管營運，提昇本市垃圾焚化處理能力至百分之一百。北投垃圾焚化

廠主體廠房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完成驗收，並自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零時起正式接管焚

化業務。  

二、 目前專用垃圾袋販售點，包含傳統商店九○三家及連鎖超商體系二十四家一、二八三門市，全

市目前共有二、一八六處販售點，民眾購買應屬方便。  

三、 加強本市溝渠清疏作業，九十年一月至九十年六月底止計清疏全市溝渠八、三二五條、約二、

一九五．七四公里之溝渠，溝泥量六三、三八七．九六公噸，並配合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針

對防汛期間易積水地區排水幹線之淤積清疏，以減少本市淹水機會。  

四、 改進本市廢棄車輛查報作業，建置「廢車拖吊查報系統」於環保局網站上，以方便民眾查詢，

八十九年一月至九十年六月底計查報廢棄車輛六五、九五一輛，拖吊四二、五五一輛（不含查

無車、地址或號碼不符等車輛）。   

五、 加強本市各重大公共工程、一般營建工程及管線道路工程等施工污染之稽查管制，採「勤查重

罰」方式列管督促改善，自八十八年一月至九十年七月底共計稽查工地二六、○一二處次，估

算粒狀物削減率達百分之五一‧三八，有效提昇空氣污染減量效果。  

六、 為加強管制本市固定空氣污染源，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九十年七月底，審查核發固定污染源

設置及操作許可證並建立電腦資料總計一三四件。  

七、 協助本市機車排氣檢測服務中心提昇成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可之定期檢驗站，以擴大辦理機

車排氣檢測服務及連線作業，提升整體檢測作業品質，進而有效發揮空氣污染防制成效，目前



本市機車排氣定期檢驗站已達一○○站，自八十八年一月自九十年七月底，共計檢測機車六三

六、九六八輛次，以有效改善機車廢棄排放情形。  

八、 加強本市柴油車輛排煙管制，對經民眾檢舉有污染之虞之車輛、環保局稽查目視高污染及車齡

老舊之柴油車輛進行通知限期到檢作業，經檢測不符排放標準之車輛，除依法掣單舉發處分

外，並限期要求改善及檢驗至合格，以落實車輛複檢制度；自八十八年一月至九十年七月底，

共計完成檢測柴油車輛一八、一九九輛次。  

九、  本市八十八年各項空氣污染防制工作執行成果，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直轄市及縣市空氣

品質維護或改善工作執行績效考評要點」評定成績為八四‧二分，並獲次(九十)年固定污染源

空氣污染防制費撥交最高百分之六十之比例，工作績效顯著。  

十、 執行病媒管制工作，八十九年一月至九十年六月底，計完成本市五、五二六里次、八五○座次

公有市場及登革熱病媒蚊布氏指數二級以上（四三八里次）之戶外噴藥工作，並辦理蟲媒傳染

病例噴藥工作三七六件次（一三、○二四戶）。  

十

一、 

積極堆動社區環保化，持續維持社區環保服務團運作，結合社區團體、環保志工力量，提供社

區環保技術及諮詢、輔導，促進里鄰社區之自發性環保行動。  

十

二、 

「環保專線」全年無休全天候專人受理公害陳情及各種環保資訊諮詢事項﹐八十八年一月至九

十年七月止，計受理陳情案件五七、七二二件﹐平均處理時間○‧三七日，較八十七年全年平

均處理時間○‧四八日進步，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九年處理民眾陳情案件成效評比全國

第三名。  

十

三、 

設立「單一窗口」全程服務市民申請各項環保許可業務﹐八十八年一月至九十年七月止﹐計完

成受理一○、三○二件。  

十

四、 

「臺北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實施自治條例」已獲議會三讀通過，各相關回饋地區業依上述條

例規定組成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管理委員會，本局亦依該條例規定研訂各相關回饋地區環境影

響權重評定程序及方法送環境影響權重評定委員會議決，並召集各相關地區里長舉行公聽會，

目前已完成上述評定結果，並據以撥付回饋經費。  

十

五、  

持續推動內湖焚化廠及木柵焚化廠戴奧辛排放改善及飛灰固化設施工程，配合新訂之戴奧辛排

放標準，以最嚴格之新設焚化廠排放標準作為改善標準，完成後可大幅減少戴奧辛排放量，另

飛灰固化設施將有效解決焚化灰渣最終處理問題。內湖廠已於八十八年二月一日停爐進行改

善，並已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啟爐開始試運轉，已於九十年四月完工，將於九十年七月底

完成驗收。木柵廠已自八十九年六月分批停爐進行改善，並自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起全廠停爐

開始進行改善設備安裝，已於四月二十一日起分批起爐進行運轉，預定於九十年七月底完工。  

十

六、 

推動福德坑垃圾衛生掩埋場復育計畫，已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開工，預定於九十一年度完

工。  

十

七、 
北投垃圾焚化廠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通過 ISO14001 驗證。  

十

八、 
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通過 ISO14001 驗證。  



十

九、  

北投垃圾焚化廠旋轉餐廳及觀景台委外經營已完成發包工作，於八十九年一月一日正式開放營

運。  

二

十、 
台北市推行世界級都會公廁整潔維護運動執行完成部分： 

 (1)  召集本府公廁局處管理人員研商會議。  

 (2)  召集本府有關人員研議公廁管理手冊草案。  

 (3)  製作公廁手冊送至各局、處、區、里。  

 (4)  局長帶領副局長、主任秘書、各科室主管及二級機關首長宣誓及清掃廁所。  

 (5)  辦理本局所屬單位公廁管理人員推動計畫手冊研討會。  

 (6)  召集協調小組第一、二、三次會議。  

 (7)  九十年六月十四、十五日假台灣科技大學舉辦「臺北市公廁清潔打掃種子講師講習會」，各

公廁管理單位人員計有四○○餘人與會。  

 (8)  九十年五至七月各公廁管理單位辦理自評及互評。  

二 

十

一、 

環保局管有一五二座公廁八十九年度計前完成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共一一○座，其中含親子廁

間五間，兒童廁間三間男女便器比例由一．五：一調整為○．九：一，掛衣鉤全面設置完成，

兒童安全座椅設置四十九套，嬰兒換尿布台設置五十五套。  

二 

十

二、 

環保局在九二一地震後，自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起至十二月六日止，支援中部災區石岡等五

個鄉鎮七輛流動廁所、水車二輛、水肥車二輛、拖車頭二輛，該期間總計水車出車三八五車次、

水肥車出車二一八車次、動員清潔人力八二四人次，對於災區民眾缺乏廁所可用情形，提供了

及時應急而方便的如廁需求。  

二 

十

三、 

於八十八年五月完成十部捕犬車加裝尾門升降平台，並於八十八年八月起採用誘捕籠，更能不

傷及犬隻情況下捕捉流浪犬貓。  

二 

十

四、 

提供內湖垃圾山部份土地予建設局動物衛生檢驗所設置臨時收容中心，已於八十九年七月完

工，正式名稱為「臺北市動物之家」，並於八十九年九月開始收容處理環保局捕捉之流浪犬。  

二 

十

五、 

自八十九年十月起，全面執行四大行業販賣業者資源回收之稽查工作，經統計至九十年七月

底，本市共一、三五五家回收點，計稽查五、六四四次，週邊污染告發查處者十二家，未於賣

場明顯處設置資源回收桶者告發三家，拒收獎勵金容器者告發一家，資源回收桶內摻雜非資源

回收物者告發三十二家。  

二 

十

六、 

完成空氣品質電腦連線系統第二期工程，並設置環境音量連續自動監測站，改善環境品質監測

資料傳輸方式及網站查詢功能。  

二 

十

九十年七月空氣品質監測儀器有效監測比率月平均值均達百分之九十四‧一。   



七、 

二 

十

八、  

九十年二月十四日配合環保署假二二八紀念公園音樂台辦理「二十一世紀清潔總動員」活動，

約有二七○○位民眾共襄盛舉。   

二 

十

九、  

九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假大安森林公園舉辦「二○○一世界地球日---擁抱地球」活動，約有二○○○

位民眾共襄盛舉。  

三 

十、  

九十年四月二十三日成立查察偽袋專案小組。  

三 

十

一、  

九十年六月三日假台灣大學校園舉辦「世界環境日---鐵馬逗陣騎」活動，約有二○○○位民眾共

襄盛舉。  

 

突破難題 

一、 垃圾費隨袋徵收 及資源回收改為週收三日後，環保局即礙於人力機具之不足，工作負荷極重，

亦無法提昇工作效率，自八十九年十月一日起實施垃圾週收六日，星期天不收垃圾，雖部分上

班族因工作時間無法配合，環保局業已提供替代方案以因應星期天必須排出之垃圾。  

二、 與本府建設局合作強力要求台北畜產公司家禽批發市場於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水污

染防治改善，結束該公司按日連罰二百餘日及十餘年來長期污染新店溪情形。  

三、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經費補助工作，依噪音管制法及民用航空法等規定，應由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辦理相關事宜，惟基於為民服務及加速推動相關補助作業進度之考量，本局於八十七

年、八十八年經與民航局多次協調後，由本局協助辦理排定優先順序及轉撥經費等工作，至申

請補助計畫書之審核、防音設施之檢查及驗收等事宜則由民航局辦理。本局自八十七年五月起

至八十八年六月協助五八五戶住戶提出申請計畫書，於八十八年計三五七戶申請案經民航局複

審通過，五十三戶申請案通過初審。前述補助工作因交通部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函請民航局

於「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理」公告前全面暫緩辦理補助工作而暫停辦理。為維護本

市市民權益，本局自八十八年十一月起多次協調民航局儘速恢復辦理補助工作，民航局幾經考

量法律不溯既往、維護既有權益及行政程序尚未終結等因素，業於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召開之

協商會議同意恢復辦理本市已通過初審、複審之補助申請案。今（九十）年二月臺北國際航空

站業已開始辦理經複審通過申請補助案之會勘、通知發包施工等相關作業，依規定防音設施之

施工期為六個月，預計於今（九十）年八月可完工。至通過初審申請案部分，民航局甫完成複

審作業。交通部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發佈實施「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理」，惟

相關執行細節及配套尚未完規劃完善，依新法辦理補助申請案之工作尚在籌畫中。   

四、 配合政府採購法施行，就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案件，訂定總務室與業務科各別訪價後比價作

法，使採購作業透明化。   



 

未來施政重點 

一、 自七月一日起專用垃圾袋售價調降百分之一○，即原每公升售價○‧五元，調降後每公升為○‧

四五元。  

二、 加強專用垃圾袋使用方便性，已邀集學者、專用垃圾袋製造商及代售商等舉辦座談會，針對專

用垃圾袋之規格提出改進意見。專用袋將停止四十五公升大型袋及九十二公升超大型袋之製

造，並增列二十五公升中小型袋及一二○公升超特大型袋，另針對部分規格之專用袋設計提

耳，以符合民眾使用習慣及方便民眾綑綁丟棄。  

三、 辦理「台北市推動社區自主廚餘堆肥處理系統計畫」，補助里或數里自行收集廚餘及製作堆肥。  

四、 逐步擴大試辦廚餘分離清運，進一步減少垃圾量，並逐步將收集之廚餘進行再利用。本局將充

分利用現有清運垃圾人力機具，發揮經濟效益，未來環保局將負責廚餘之分離清運而由民間廠

商參與建造大型廚餘處理再利用設施，並鼓勵社區建設自主性小型廚餘堆肥再利用系統。  

五、 持續推動北投焚化廠飛灰固化工程及回饋設施之設計規劃作業，完成後可有效解決焚化灰渣最

終處理問題及落實回饋地方之各項承諾。  

六、 提昇資源回收之效率，已擬訂「資源回收分類場委託經營管理計畫」，預定導入民間力量，規

劃將興建中之內湖舊宗段分類場委外交由民間業者經營管理，由業者以自備機具公有民營方

式，辦理資源回收工作。已於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完成招商簽約工作，並於九十年七月三十一

日正式運作。  

七、 持續推動全面清除違規小廣告運動，定期辦理清除違規小廣告證物校閱活動以展現取締成果及

決心，並積極推動設置示範廣告板（欄），已訂定張貼廣告導正暫行措施、廣告板（欄）收費

辦法及申請審查流程，建立完整配套措施，輔導業者依規定運作。  

八、 推動台北市巷道空地大清掃行動計畫，結合各區清潔隊、區公所及環保義工針對轄區內髒亂巷

道、空地及空屋進行全面調查，彙整電腦建檔，並同步動員轄區商家、住戶等展開環境清掃行

動。  

九、 本市執行廢棄汽機車之拖吊暨處理作業將持續加強落實廢棄汽機車之查報暨拖吊，並利用環保

局「廢棄汽機車查報拖吊系統」及配合本府執行「台北市改善市容查報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利用網路查報方式，縮短簡化處理流程，並開放民眾網路檢舉，期能改善市容景觀。  

十、 增設排煙檢測站工作，並已爭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經費補助新台幣九、四四Ｏ、ＯＯＯ元，

預定於本市北投焚化廠區內增設乙座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新站，已進行設置案發包作業，預

計將可有效疏解檢測動線不足問題。  

十

一、 

落實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實施本市重大開發案件之審查、追蹤與監督，以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

對環境造成之不良影響。  

十

二、 
持續辦理雙語環境計畫，積極推動雙語環境建置，充實本局雙語之軟、硬體建設。  

十 預定九十年底以前本府各機關、學校管理之公廁女廁空間、數量，預計增加女廁二○四五間，



三、 女廁空間擴大者九八間，無障礙廁間二四六間，親子廁間三三八間。市長並將九十年訂為市府

「公廁年」，將由市長率同各局處首長率同宣誓清掃公廁，以示掃除髒污公廁之決心，並加強

督導維護及交互評比，以增加實質宣導效果。  

十

四、 

於九十年度預算內編列捕犬車改裝費用，已於九十年五月底開始動工改裝，已於七月底完工，

環保局捕犬車將增設區隔犬籠，以期在運送過程中，避免犬隻互咬之傷害，俾更符合人道。  

十

五、 

為加強實驗室檢分析數據電腦化作業，以提高行政效率，八十九年度完成「檢驗分析管理系統

建置」計畫，未來將持續應用該系統提高服務品質。  

十

六、 

為提昇環境音量監測品質，計畫於本市各類管制區設置環境及交通噪音固定監測站，以建立長

期之監測資料。  

十

七、 

提高監測儀器監測資料可用率達百分之九十及儀器功能查核合格率。 

十

八、 

預定九十年八月至十月，辦理區里環保協查志工協助檢查評比列管公廁。 

十

九、 

預定九十年九月二十二日辦理「清潔地球環保台灣」活動。 

 


